中山大学附属第一（南沙）医院
可回收物承包项目采购信息

中山大学附属第一（南沙）医院（下称：“南沙医院”）位于广州市南沙区横沥镇明珠湾起步区横沥岛西侧，占地面积15.59万平方米，建筑面积50.63万平方米，设计床位1500张，随业务发展逐步开放。
目前，南沙医院开业筹备工作正在快速推进中，为维护南沙医院正常的运营秩序，现拟进行2022-2024年的可回收物承包项目的采购工作，欢迎符合条件的公司就本项目进行提交报价：
 一、报价人资质要求：
具有回收未被病人血液、体液、排泄物污染的一次性输液袋（瓶）、玻璃瓶、医疗机构过期的病历、档案、处方、发票等废纸的粉碎处理、其它再生资源回收的资质。
二、回收地点：
广州市南沙区横沥镇明珠湾起步区横沥岛尖西侧
三、报价要求：
    1、请按报价表的格式要求，将各项报价明细金额填入表格内，并加盖贵公司公章。
    2、请各报价人，附上营业执照或其他资质证明并加盖公章与报价表一并提交。
    3、报价及资料必须密封包装，封口加盖公司公章，封面注明项目名称。
    4、报价表填好后，请于2022年 04 月 01 日前提交（可邮寄）。
    5、提交地址：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二路58号，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后勤处爱卫会，联系电话：13660022719，联系人：王老师

附：1、用户需求书
2、报价表
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爱卫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03月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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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项目概述  
根据广东省环境保护厅、广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（2013）73号文，广东省卫生厅约卫函（2013）688号文，未被病人血液、体液、排泄物污染的一次性输液袋（瓶）不属于医疗废物，可回收利用，但不能用于原用途。可交由具有资质的企业进行循环再利用，不得向无资质的个人或单位出售。
（二）服务内容：
负责回收甲方在工作中产生的未被病人血液、体液、排泄物污染的一次性输液袋（瓶）、AB桶、废药盒、废纸（箱）废弃的处方、档案、发票、纸皮、报纸、杂志、书本、废金属、报废的低值消耗品及其他的可回收物。
（三）服务要求
1.乙方具备回收医用可回收塑料、玻璃的资质，并已在相应部门备案，乙方回收利用时不能用于原用途，以不危害人体健康为原则，禁止用于食品和医疗卫生用品行业，若乙方违反本原则所产生的一切后果，由乙方承担。
2.乙方必须将甲方产生的未被病人血液、体液、排泄物污染的一次性输液袋（瓶）、AB桶交给具有资质的再生资源利用机构，并提供去向单据，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，由乙方负全责，与甲方无关。
3.乙方每周回收三次甲方集中暂存的未被病人血液、体液、排泄物污染的一次性输液袋（瓶），交做好交接记录。
4.乙方提供收集、运送废纸箱、AB桶所需的人力（预计3人）及运输工具。
5.乙方工作人员做好安全防护，身着工衣，佩带胸卡上岗，遵守甲方规章制度，文明作业。
6.乙方工作人员必须每天按双方约定的作业时间、回收范围、运送路线、回收处理流程回收药学部的纸皮、纸盒（药盒）及血净中心AB桶等，做到日产日清。
7.乙方工作人员每天与甲方指定人员做好科室、转运区称重交接登记工作。
8.乙方工作人员严禁超高超重运送，严防碰撞行人、设施、车辆等。
9.乙方工作人员严格按要求走专用货梯，严禁使用客梯。专用货梯故障时，需与甲方确认可使用电梯后方可使用。
10.乙方工作人员在回收、外运过程中不得沿途丢弃、遗撒可回收物，确保回收物品不流失，回收流向可追溯，不得回收未经甲方科室（部门）负责人许可的废旧物品，不得回收医疗废物等国家明令禁止的物品。 
11.乙方工作人员每天运送结束后，需对转运区使用的场地、运送车辆进行冲洗、消毒，做好记录，并按规定放置好工具。


中山大学附属第一（南沙）医院可回收物报价单
	序号
	名称
	规格
	单位
	单价（元）

	1
	纸皮
	
	Kg
	

	2
	纸盒（药盒）
	
	Kg
	

	3
	未污染玻璃输液瓶（袋）
	
	吨
	

	4
	未污染塑料输液瓶（袋）
	 （扣水分10%、）
	吨
	

	5
	AB胶桶
	
	个
	


备注：合同期前6个月，药学部的废药盒、废纸（箱）免费由承包商处理，6个月后，按合同约定单价向医院缴纳回收款项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名称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电话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  月  日

